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津职师大发〔2020〕76 号 

 

 

各单位、各部门：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预聘制教师管理暂行办法》业经

2020 年 6 月 29 日校长办公会审议通过，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

执行。 

特此通知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 

2020 年 7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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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全面深化新时代教师

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中共天津市委 天津市人民政府关于全面

深化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改革的实施意见》（津党发〔2018〕36

号）文件精神，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深化教师人事制度改革，加

强新聘用人员的考核和合同管理，建立“预聘-长聘”用人制度，

不断提高我校师资队伍整体素质和综合实力，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预聘制教师适用于学校主系列专业技术岗位的博

士层次、硕士层次教师，包括专任教师岗位、实训教师岗位、专

职科研岗位的人员等。 

第三条  预聘制教师的聘用执行以下协议条款规定： 

（一）预聘制教师与所在单位、学校签订事业单位聘用合同

和服务协议，内容包括岗位名称、合同期限、工作内容和考核要

求、薪酬福利以及其他需要约定的内容等。 

（二）预聘制博士层次教师首个合同聘期为五年，聘期内可

通过晋升副高级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转为长期聘用。首聘合同

聘期内未转为长期聘用且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可再给予

不超过三年的第二个合同聘期。 

（三）预聘制硕士层次教师首个合同聘期为七年，聘期内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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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晋升副高级或正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转为长期聘用。首聘合同

聘期内未转为长期聘用且聘期考核合格及以上等次的，可再给予

不超过三年的第二个合同聘期。 

（四）第二个合同聘期内仍未能转为长期聘用的，可以转岗

或不再续聘。可转岗的岗位为实验技术等其他专业技术岗位或管

理岗位，根据本单位和学校空岗情况，择优聘用，未聘用的不再

续聘。 

（五）预聘制教师按照学校相关规定享受人才引进待遇。各

单位根据学科特点，制定工作任务和考核办法。工作任务须量化

考核指标，经单位学术分委员会讨论通过后，由所在单位聘用领

导小组审定予以实施。 

（六）所在单位须在预聘制教师的预聘期结束前 30 日内完

成聘期考核，并将考核结果、聘用意见报人事处审批。 

（七）聘用合同约定试用期，试用期一般为 6个月。初次就

业的，试用期为 12 个月。试用期只约定一次，包含在聘用合同

期限内。试用期结束后，各单位对试用期满教师进行试用期考核。

考核主要内容包括：政治思想、工作作风、业务能力、敬业精神、

履职情况等，经所在单位讨论研究后，确定考核结果。试用期考

核的结果分为合格和不合格等次。考核不合格的，直接解除聘用

合同。 

第四条  预聘制教师考核分为年度考核和聘期结束考核。年

度考核随学校年度考核一并进行。聘期结束考核，各单位依据聘



 - 4 - 

用合同和服务协议规定的岗位职责和任务进行组织考核，经学术

分委员会评议后，由单位聘用领导小组确定考核结果。聘期结束

考核不合格的，不予续聘。 

第五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预聘制教师的培养，在学科建设、

教学工作、科学研究、团队建设等方面统筹安排，制定详细的培

养方案，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加强日常管理和考核。 

第六条 各单位严格执行《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聘用合同

管理暂行规定》（津职师大发〔2017〕95 号）相关规定。合同解

约按照事业单位聘用合同和服务协议规定办理。 

第七条  各单位应加强对预聘制教师的招聘、签约、考核、

续聘等环节的监督和管理。因疏于管理而对学校造成名誉和经济

损失的，学校将追究所在单位负责人和相关工作人员的责任。 

第八条  预聘制教师在履行合同过程中因订立、履行、变更、

终止、续订、解除聘用合同发生争议的，先由个人与所在单位协

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以书面形式提请学校教职工申诉委员会调

解；调解无效的，可向政府仲裁机构提出仲裁，也可通过司法途

径解决。 

第九条  引进具有省部级及以上人才称号的高层次人才不

纳入预聘制教师管理，按照《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

引进与管理暂行办法》（津职师大发〔2017〕53 号）管理。 

第十条  本办法自通过之日起执行。根据《关于加强新聘用

人员考核工作的通知》（津职师大发〔2018〕154 号）文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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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 1 月 1 日以后引进的人员参照执行。本办法由人事处负

责解释。 

 

 

 

（此件主动公开） 

 

 

 

 

 

 

 

 

 

 

 

 

 

 

 

抄送：校领导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0 年 7 月 7日印发


